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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人事管理，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员工的人事管理事项除国家有关规定外，皆按本管理制度办理。

第三条 本管理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全体员工。

第二章 招聘

第四条 基金会所需员工，一律公开条件，在中兴通讯内部甄选或社会招聘；

第五条 招聘程序：

1、 发布招聘信息；

2、 筛选应聘简历，审核资质材料；

3、 组织应聘者笔试、面试及相关测评；

4、 秘书长以下级别员工由秘书长确定是否录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招聘由理事

会确定是否录用；

第六条 拟录用人员报到时，向基金会提交以下材料：

1、 《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

2、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 最高学历毕业证、学位证；

4、 最高学历毕业证、学位证验证证明；

5、 职称证书原件、复印件；

6、 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原件/离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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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体检合格表（参加统一入职体检除外）；

8、 一寸彩色证件照（电子版）；

9、 其它必要文件。

第七条 劳动合同

1、劳动合同订立

新招聘员工入职手续办理完毕后，与基金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前双方需协商

一致。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基金会与员工各执一份。

2、劳动合同续签

劳动合同期满后，根据基金会用人需求、综合员工工作表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续

订劳动合同。

3、劳动合同期限

基金会所有员工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试用期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4、劳动合同解除

（1）试用期表现不合格者，基金会可随时终止试用期；

（2）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填写书面申请，提交秘书长审批同意后，方

可办理离岗相关手续。

（3）员工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基金会可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1 试用期内不合格的试用人员；

2 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过错责任事故；

3 不服从工作分配，无事可干的富裕人员；

4 多次完不成工作任务的；

5 有违法犯罪行为损害基金会良好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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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员工离职前，须做好移交工作，将领用的物品退回。

（5）离职人员所有手续办完经秘书长签字后方可离职。离职人员不得利用基金会的资

源进行各种活动。对基金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基金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三章 薪酬福利

第八条 基金会薪酬采用基本工资、福利和各类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发放。

第九条 每月工作日按 21 天计算，员工工作未满整月的，按实际工作日计发工资。

第十条 基金会于每月 10 日发方薪资（以人民币支付），并依照税法在发放工资前代扣

个人所得税税金和代扣个人各类社保基金。

第四章 处分

第十一条 处分类别：

经济处罚：a：罚款 b：降工资

纪律处罚：a：警告 b：降职

行政处罚：a：解聘 b：待岗 c：除名

第十二条 处罚必须通过会议讨论通过后采取处罚措施；

第十三条 严重违法、犯罪的职工本会将不予通知立即除名，移交相关部门。

第五章 员工考勤

第十四条 基金会按照股份公司制度执行每周 5 天工作日制，每个工作日工作 8 小时。

工作时间：上午 8:30-12:30；下午 14:00-18:00。

第十五条 考勤要求

1、员工上午上班、下午下班均须进行考勤登记；

2、非工作安排或其他合理原因，工作时间内不得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包括但不限：如

到食堂或外出就餐、到超市购物等），否则按离岗时间长短视为迟到、早退或旷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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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员工出差、休假、或加班，按规定流程提交申请，由相应领导进行审批。对未经申

请和审批，且上下班时间无考勤记录的视为旷工。

4、员工应由本人自己进行考勤登记，严禁代他人进行考勤登记或要求他人代为考勤登

记。

第十六条 事假

1、员工因私事请假，原则上每月不超过 3 天，一年内累计不得超过 15 天。

2、有调休或年休假者，须优先使用调休假或年休假。

第十七条 病假：

(一) 工作人员因病不能坚持工作，凭医院开具病休证明，可以请病假。

(二) 工作人员在享受探亲假、事假、产假等假期中或在外出差期间突然患急性病，

在外埠就医应有当地公立医疗机构开具的病假证明。

(三) 病假连续 3 个月以上者，发放工资的 80%；连续 6 个月以上者，按工资的 60%

发放生活费（或按全国统一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标准支付）。

第十八条 工伤假：

对因患病或因工负伤的员工，按照《企业职工工伤医疗期规定》，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

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 3 个月到 24 个月的工伤医疗期（假期按照自然日计算）。

工伤医疗期是指在工伤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和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第十九条 婚假

员工符合法定年龄结婚的，可享受婚假 3 天。

第二十条 丧假

（一）员工的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死亡或配偶的

父母死亡，可根据具体情况，经部门领导批准，给予 1-3 天以内的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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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异地料理丧事的，根据路程远近给予 1-2 天的路程假。

第二十一条 产假

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女员工，产假标准：

1. 正常产假：98 天；

2. 独生子女增加 35 天；

3. 晚育增加 15 天（24 周岁以后生育第一胎位晚育）

4. 难产增加 15 天（难产须提供医学证明）

5. 多胞胎生育假，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 15 天。

6. 产假应一次性连续安排，假期内遇公休假日的，不另加假期天数。

第二十二条 年休假：工作满一年至 10 年以下，给假 5 天；工作 10 年至 20 年以下，给

假 10 天；工作 20 年以上，给假 15 天。

第六章 员工考核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月考核

为客观评价员工日常工作状态，持续引导员工自我提升和展现超出期望的工作成效，同

时为员工绩效考核提供过程事实依据，基金会应开展行政月考核，次月 10 日前完成考核并

发布考核结果。

（一）考核范围：在职且转正已超过一个月的所有员工均需参加员工考核。

（二）考核内容：考核评价包括业绩评价、行为态度评价、能力水平评价。业绩评价员

工考核期间绩效计划目标完成情况；行为态度评价包括工作激情、工作协同、工作创新三个

维度的评价；能力水平评价最为可选项，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三）考核权重：业绩（综合考虑业绩目标达成和关键事件）权重为 70%，行为态度+

能力水平权重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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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等级及评价标准：为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可预期性，行政月考核结果分为

S1/S2/A1/A2/C1/C2 六个等级。

等级 定义 评价维度

S1 考核杰出
业绩水平：从时效性、目标/质量达成进行评价。

态度行为：从出勤情况、工作激情、工作创新性、工作协同性进

行评价。

能力水平：根据岗位要求，对在考核期内能力在工作中的展现进

行评价。

（具体操作中，以业绩评价结果为主，综合考虑行为与能力展现

举证）

S2 考核优秀

A1 考核良好

A2 考核合格

C

C1 不胜任
行为表现：

1.违背基金会宗旨、愿景、价值观。

2.缺乏责任感，工作不积极。

3.长期缺乏工作激情，经常遇时推诿，爱讲条件。

4.经常传递负能量，影响基金会气氛。

5.长期无创新性，个人能力长期无进展。

C2 价值观不符

第二十四条 工作绩效考核，按以下标准进行分级评定

S1 级，对全局工作有卓识，有建树，讲求科学方法，对基金会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

创造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S2 级，能独立负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直接或间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

局部和全局工作有积极的推动；

A1 级，完成本职工作，工作中对整体或全局工作给予一定推动，能够对工作要求作出

有效回应；

A2 级，完成本职工作，工作中未对整体和全局工作给予推动，未出现显著纰漏及责任



内部公开 Internal Use Only▲

第 7页

事故；

C级，工作缺乏责任心，作风懒散，完不成本职工作或出现重大责任事故。

第二十五条 工作绩效考核每半年进行一次，全年分 2 次评定实际等级。考核评定采取

逐级负责的办法，即个人自报，主管领导考核。

第二十六条 考评工作实际应起到激励作用，实行奖勤罚懒，优胜劣汰。凡全年考核 1

次评为 C 级的，则提出警告，限定在今后一年内，加速改进工作。凡全年考核连续 2 次评为

C级的，则将自然淘汰，限期（1 个月）调离基金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修订记录

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人事管理制度 2013 年 1 月首次发布，2018 年 2 月第一次修订。

修改编

号
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部门 修订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无

1.增加人员录用批准要求；

2.更新员工入职提交资料；

3.增加在岗工作要求；

4.删除晚婚假；

5.新增行政月考核。

公益基金会 张红、刘帅 谢怡 熊辉


